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网络数字电视收视服务需求

注：标注“▲”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如不满足则按无效响应处理

（一）服务范围：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房间约280间，共计280台电视，要求响应供应商能提供基于网络线路的电视收视服务,每间房间提供独立高清电视接入；室内线路由供应商负责提供。
（二）服务标准:
  ▲1、中央电视台直播频道：提供合法的央视CCTV-1到17的高清（1080i）直播频道。
  ▲2、各省电视台直播电视：各省卫视、专业节目直播频道（1080i）共计不少于30套高清或以上频道。

▲3、南宁市级直播频道：不少于3套高清或以上频道。

（三）技术要求：

1、至少满足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有线电视业务技术要求》、《IPTV业务技术要求》其中的一项行业标准。

2、可支持利用机顶盒终端提供每间病房提供高清电视接入，终端可提供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试验报告或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出具的产品认证证书等证书。

（四）商务要求：

1、服务期：自服务开始之日起两年。

2、服务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交付。

3、交付地点：医院指定地点。

4、付款方式：按实际开通数量支付服务开通之日起至本次合同服务截止日期的服务费。双方确认开通数量和服务月份后，将实际服务费汇至成交人指定账户。

5、报价要求：本项目为服务成果整体交付应用项目，按服务单价包干，为交钥匙工程。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报价必须包含所有服务、随配附件、备品备件、运输、工具、报装、安装、调试、各种附加辅材、附加培训、售后服务、税金、场地配合费及其他所有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对项目达到成果水平报的服务、货物、施工、第三方对接开发等一切内容追加支付费用，由成交供应商在合同价内全部提供或解决。

6、安装与验收要求

（1）安装调试：供应商需在采购人指定时间内负责安装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包括服务开通所需的设备、软件及线路安装调试，所提供设备和材料的产权归供应商所有，采购人提供现场协调及取电点位置指导。安装调试所需的专用工具、备品备件以及合同规定的其他事项由供应商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供应商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如因供应商原因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最终验收：经安装调试完成且符合技术要求后，采购人、供应商联合进行最终验收。货物（含服务）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要求和验收标准的，采购人签署验收合格证明。如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的，供应商应当在 10 日内采取措施消除缺陷后重新申请终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3）服务配套设备要求：服务期间对数字电视网络线路进行维护测试所需要使用的工具及软件由成交供应商自备，不能要求采购人另行采购或提供。

（4）由于成交供应商原因，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内容、时间及相关要求向采购人交付服务成果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网络数字电视收视服务

报价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及单位①
	单价报价

（元/台/年）②
	两年费用总报价（元）

③=①×②×2

	1
	网络数字电视收视服务
	280台
	
	 

	总报价：          元整（小写：¥     ）

	服务期： 自服务开始之日起二年。


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供应商名称（盖章）：                  
 日   期：                       
